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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股東周年大會決議公告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股東周年大會上提呈尋求批准的決議案，已全部正式獲得出席股東周年

大會的股東通過。 
 
誠如紫金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11年4月13日的2010年股東周年大會

通告及日期為2011年5月13日的經修訂2010年股東周年大會通告中所述，本公司之股東周年大

會（「股東周年大會」），於2011年5月30日上午九時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福建

省上杭縣紫金大道1號本公司辦公樓會議室舉行，而以下的建議決議案已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

程，已由獲得出席的股東以票選方式正式通過，而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公佈有

關本公司股東周年大會表決決議結果如下：  

 

 

 特別決議案 有效贊成票數

及所佔百分比 

有效反對票數

及所佔百分比 
有效棄權票數

及所佔百分比 有效總票數 
1. 本公司修改公司章程的議

案已獲得通過； 
7,550,912,595 

 (99.998758%) 
93,800 

 (0.001242%) 
0 

(0%) 
7,551,006,395 

(100%) 

2. 本公司用境外子公司在境

外發行債券的議案已獲得

通過； 

7,546,864,395 
 (99.945146%) 

4,142,000 
 (0.054854%) 

0 
(0%) 

7,551,006,395 
(100%) 

3. 本公司將公司資本公積金

轉為股本並以每 10 股轉

增 5 股新股的議案已獲得

通過； 

7,471,806,395 
 (98.951657%) 

73,160,000 
 (0.968883%) 

6,000,000 
 (0.079460%) 

7,550,966,395 
(100%) 

 普通決議案     

4. 本公司 2010 年度董事會

報告已獲得通過； 
7,549,165,595 

 (99.902855%) 
7,330,800 

 (0.097013%) 
10,000 

 (0.000132%) 
7,556,506,395 

(100%) 

5. 本公司 2010 年度獨立董

事述職報告已獲得通過； 
7,550,992,395 
(99.927030%) 

5,504,000  
(0.072838%) 

10,000 
 (0.000132%) 

7,556,506,395 
(100%) 

6. 本公司 2010 年度監事會

工作報告已獲得通過； 

7,550,992,395 
(99.927030%) 

5,504,000 
 (0.072838%) 

10,000 
 (0.000132%) 

7,556,506,395 
(100%) 

7. 本公司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財務決算

報告已獲得通過； 

7,550,992,395 
 (99.999815%) 

4,000 
 (0.000053%) 

10,000 
 (0.000132%) 

7,551,006,39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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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公司 2010 年年度報告

及年度報告摘要已獲得通

過； 

7,550,992,395 
 (99.999815%) 

4,000 
 (0.000053%) 

10,000 
 (0.000132%) 

7,551,006,395 
(100%) 

9. 本公司 2010 年度利潤分

配方案已獲得通過； 
7,551,110,395 
(99.999868%) 

0 
(0%) 

10,000 
 (0.000132%) 

7,551,120,395 
(100%) 

10. 本公司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執行董

事、監事會主席薪酬的議

案已獲得通過； 

7,549,996,395 
 (99.986624%) 

0 
(0%) 

1,010,000 
 (0.013376%) 

7,551,006,395 
(100%) 

11. 本公司採用中國會計準則

編製公司的財務報表，不

再續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為本公司境外審計師及續

聘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

為本公司 2011 年度審計

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薪

酬的議案已獲得通過；及 

7,551,106,395 
 (99.999815%) 

4,000 
 (0.000053%) 

10,000 
 (0.000132%) 

7,551,120,395 
(100%) 

12. 本公司變更部分募集資金

投資專案的議案。 
7,550,996,395 

 (99.999868%) 
0 

(0%) 
10,000 

 (0.000132%) 
7,551,006,395 

 (100%) 

 

上述第 1 至 3 項決議案均以特別決議案通過，第 4 至 12 項決議案均以普通決議案通過。 

 

於股東周年大會舉行日期，本公司已發行的股份總數為 14,541,309,100 股，其中包括

10,535,869,100 股內資股（A 股）及 4,005,440,000 股於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上市的 H 股。

此乃有權於股東周年大會上列席及有權就決議案投贊成或反對票的股份持有人總數。賦予持

有人權利出席及於股東大會上只可就決議案投反對票的股份總數為零。由親身或委派代表出

席了股東周年大會及有權投票的股東所持的股份總數為 7,556,506,395 股，相當於本公告刊發

日期已發行股本總額約 51.97%。 

 

本公司的 H 股股份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周年大會上擔任監票人核算投票

結果。 
 

派付末期股息 

 

中國銀行（香港）信託有限公司已獲委任為本公司於香港的收款代理（「收款代理」），本

公司將向收款代理支付向本公司 H 股持有人宣派的末期股息。該等末期股息將按 2011 年 5

月 30 日(星期一)前一個星期由中國人民銀行宣佈人民幣兌港元的中間價的平均價計算。該平

均匯率為人民幣 0.83506 元兌 1 港元。因此，每股 H 股的 2010 年度末期股息金額為 0.119752

港元(含稅)。收款代理將負責支付該等末期股息，及由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 2011 年

7 月 8 日以普通郵遞方式，寄發予有權獲發末期股息的本公司 H 股持有人，郵誤風險由收件

人自行承擔。  

 

根據 2008 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

條例》(「稅法」) 以及《國家稅務總局關於中國居民企業向境外 H 股非居民企業股東派發股

息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函[2008]897 號」）的規定，本公司向在 2011

年 5 月 30 日（「登記日」）名列於本公司股東名冊(「股東名冊」)上的非居民企業股東（包

括香港中央結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派發 2010 年度末期股息時，有義務代扣代繳 10%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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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所得稅。本公告中「非居民企業」具有與該稅法及其相關法規及規則的相同涵義。 

 

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本公司無義務亦不會承擔確定任何股東身份的責任。本公司將嚴格依照

該稅法及其相關法規及規則，依照於登記日在股東名冊內所載資料代扣代繳企業所得稅。對

於任何因股東身份未能及時確定或不準確確定而提出的任何要求或對代扣代繳安排的爭議，

本公司將不會負上任何責任及不予受理。 

 

本公告所指發出末期股息的預期時間如有任何更改將以公告方式刊發。 

 

派送 2010 年紅股 

 

另外有關派送 2010 年紅股的停止過戶日期和有權收取 2010 年紅股的記錄日期請參閱於 2011
年 5 月 30 日的另一公告。 
 

 
中國，福建，2011 年 5 月 30 日 

*本公司之英文名稱僅供識別 
 


